


2023年度高阳县审计局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为开展好本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根据《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关于做好2024年度县级预算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我单位高度重视，对我单位2023年度预算项目进行了自评，自评结果遵循客观公正，操作简便高效，尊重客观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此次自评通过收集相关财务资料、项目预算资料、决算报告等资料，财务人员进行了绩效自评会议，对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所列项目进行分析研讨，并予以评分，最终对自评结果进行总结，形成专题报告。
2、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通过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维护了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促进了廉政建设，保障了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通过专项审计调查，综合分析，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揭露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通过内部审计管理和审计法制管理。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及内部审计管理制度提高了审计质量和审计机关法制建设管理水平。系统综合业务管理和机关综合事务管理，充分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和综合协调作用，推进了审计事业科学协调发展。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审计专项经费（劳务派遣）
	项目级次
	省本级项目
	实施（主管）单位
	高阳县审计局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
（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52
	到位数
	49.05
	执行数
	49.05
	94.32

	
	其中：财政资金
	52
	其中：财政资金
	49.05
	其中：财政资金
	49.05
	

	
	其他
	
	其他
	
	其他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1.完成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
2.完成县审计委员会制定的审计任务及县委县政府临时交办的审计事项
3.完成上级下发的审计任务
	1.完成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
2.完成县审计委员会制定的审计任务及县委县政府临时交办的审计事项
3.完成上级下发的审计任务
	99.4

	四、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
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
（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50）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数量
	12.5
	≥
	10
	个
	16
	完成
	12.5

	
	
	质量指标
	审计计划完成率
	12.5
	≥
	90
	%
	100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审计通知书送达率
	12.5
	≥
	100
	%
	100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年中追加预算次数
	12.5
	≤
	3
	次
	0
	完成
	12.5

	
	效益指标
（30）
	经济效益指标
	审计涉及问题整改金额
	10
	≥
	100
	万元
	938
	完成
	10

	
	
	社会效益指标
	被审计单位根据审计建议制定的整改措施
	10
	≥
	25
	个
	51
	完成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决定落实率
	10
	≥
	85
	%
	100
	完成
	10

	
	满意度指标
（10）
	满意度指标
	审计违纪投诉率
	10
	≤
	5%
	%
	0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
	
	
	
	完成
	9.4

	
	自评总分
	99.4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审计专项经费
	项目级次
	省本级项目
	实施（主管）单位
	高阳县审计局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
（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79
	到位数
	27.5
	执行数
	27.5
	34.81

	
	其中：财政资金
	79
	其中：财政资金
	27.5
	其中：财政资金
	27.5
	

	
	其他
	
	其他
	
	其他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1.完成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
2.完成县审计委员会制定的审计任务及县委县政府临时交办的审计事项
3.完成上级下发的审计任务
	1.完成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
2.完成县审计委员会制定的审计任务及县委县政府临时交办的审计事项
3.完成上级下发的审计任务
	93.4%

	四、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
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
（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50）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数量
	12.5
	≥
	10
	个
	16
	完成
	12.5

	
	
	质量指标
	审计计划完成率
	12.5
	≥
	90
	%
	100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审计通知书送达率
	12.5
	≥
	100
	%
	100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年中追加预算次数
	12.5
	≤
	3
	次
	0
	完成
	12.5

	
	效益指标
（30）
	经济效益指标
	审计涉及问题整改金额
	10
	≥
	100
	万元
	938
	完成
	10

	
	
	社会效益指标
	被审计单位根据审计建议制定的整改措施
	10
	≥
	25
	个
	51
	完成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决定落实率
	10
	≥
	85
	%
	100
	完成
	10

	
	满意度指标
（10）
	满意度指标
	审计违纪投诉率
	10
	≤
	5
	%
	0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
	79
	%
	27.5
	完成
	3.4

	
	自评总分
	93.4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此次绩效自评结果，我单位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的的质量情况，结果反映我单位结合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年度工作计划与工作要点，较为科学合理、清晰准确的反映了本单位基本情况，使用语言简明扼要、清晰直观、通俗易懂，便于公众理解和信息公开，明确了做什么，达到什么效果，采取了定性表述，具有可衡量性；同时，绩效目标指向精确，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部门职能及事业发展规划等要求，能精准反映出一定时期内主要工作或预算资金支出等的产出效果，且符合客观实际，能够在一定期限内实现，同时还保持一定前瞻性，突出了部门或预算项目的关键性特点。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我单位组织实施本单位的绩效自评工作，健全制度、完善政策，加强绩效自评结果的应用，并对自评结果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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